附件七

申请附加材料清单

1. 基金管理人的中基协登记备案证明。
2. 基金管理人的实缴出资证明材料。
3. 管理机构过往管理基金的登记备案证明。
4. 提供3个基金管理人在管基金过往退出项目的回款证明材料。
5. 基金管理机构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财务报表。
6. 子基金其他LP出资意向函（如有）

